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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5311011公告热线公告热线：：05710571--8531101185311011 公告
（2024）浙0106民初615号

张远：本院受理原告黄吉磊与被告张远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内。本案定于2024年3月27日14时30分在
本院诉调中心法庭9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5950号

陈吉庆、刘宝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与被告陈吉庆、刘宝玲、杭州圣
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106民初5950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5952号

陈吉庆、刘宝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与被告陈吉庆、刘宝玲、杭州圣
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106民初5952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6民初5953号

陈吉庆、刘宝玲：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保俶支行与被告陈吉庆、刘宝玲、杭州圣
昱信息科技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浙0106民初5953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4467号

杭州湘香服饰有限公司、阳祖祠：本院对原告张伟、
张健诉被告杭州湘香服饰有限公司、阳祖祠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3）浙0108民初4467号］。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08民初4863号

李小军：本院对原告汤波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108民初
48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李小军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汤波借款本金20000元，
并支付逾期利息（以20000元为基数，自2023年10月20
日起按照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标准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二、被告李小

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支付原告汤波公告费65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
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300元，由被告李小军负担。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23）浙0122民初3740号

钟建民（男，1972年6月26日出生，汉族，住桐庐县
凤川街道翙岗村凤新五组）：本院受理原告李玉萍与被告
钟建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因被告钟建
民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被告钟建民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122
民初3740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钟建民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李玉萍借款18940元。
如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4元和公告费650元，由被告钟建民负担。限被告钟建
民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本院江南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桐庐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03民初9244号

覃文凯（4331271988****0615）：本院受理的原
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余姚车商支公司与被
告覃文凯、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鄞州中心
支公司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203民初924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望春法庭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5民初3585号

宁波少凡服装辅料有限公司、黄孝海：本院受理原
告都昌县威爵服饰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少凡服装辅料有
限公司、黄孝海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浙0205民初358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洪塘法庭领取
上述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 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06民初6432号

王水娜（公民身份号码：3309021978****8729）：
本院受理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汉宫娱乐会所与被告王水
娜劳动争议一案，已审理终结。因对你采取其他方式
无法送达，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06民初6432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水娜应于本判决发
生法律效力之日起10日内退还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汉

宫娱乐会所进场费150000元；二、驳回原告宁波市北
仑区汉宫娱乐会所的其余诉讼请求。本案保全费
3038元，由原告宁波市北仑区汉宫娱乐会所负担268
元，由被告王水娜负担2770元（该款原告已先行垫付，
被告在履行上述付款义务时一并支付给原告）。限你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北仑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3636号

王云旭：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旭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与被告王云旭追收未缴出资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13636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结
算通知书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12民初1035号

邱梦：本院受理原告刘全民与被告邱梦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制
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定于
2024年3月15日上午8时45分在宁波市鄞州区人民
法院东钱湖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4）浙0212民初1036号

刘益梅：本院受理原告陈美花与被告刘益梅非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普通
程序独任制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等诉讼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本案
定于2024年3月15日上午9时30分在宁波市鄞州区
人民法院东钱湖法庭1号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401号

王丹丹：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王丹丹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1140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12民初11401号

张华坤：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与被告张华坤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纠纷，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浙0212民初11401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诉讼费结算通知单各一份，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23）浙0225民初6537号

张晓光（江苏省沐阳县桑墟镇蔷薇河村十八组7号）：
本院审理原告赵南扎诉被告张晓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具体联系住址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3）浙0225民初6537号民事判决书。本院
判决如下：一、被告张晓光于判决生效后30日内归还原
告赵南扎借款10000元，并支付自2023年11月20日起
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给付之日止的利息；二、驳回原告赵
南扎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78元，财产保全
受理费120元，合计198元，由原告赵南扎负担28元，由
被告张晓光负担170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
内向本院提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交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后，被告应当
在判决确定的履行期限内自动履行给付义务，可将案款直
接交付原告，也可付至如下银行账号：户名为象山县人民法
院执行款专户，开户银行为中国工商银行象山县支行，账号
为9558853901006058171。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1544号

贺子龙、宁波华硕服装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慈
溪市白沙路阿华针织厂诉被告贺子龙、宁波华硕服装有
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
不明，本院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依法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当
事人须知、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开
庭传票、自动履行告知书、不履行法律

后果告知书、简易程序转普通程序民事裁定书。原告起
诉要求：1.二被告向支付货款28000元，自起诉日起至实
际支付之日止、以28000元为基数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
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本院定于2024
年3月22日14时在本院浒山法庭第二审判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282民初10079号

秦明刚：本院受理的原告田彩云与被告秦明刚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现向你公告送达本案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秦明刚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归还田彩云借款50000元。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案件受理费
1050元，由秦明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交纳
本院；公告费650元，由秦明刚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7日内支付给田彩云。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至本院宁波杭州湾新区人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3）浙0303民初6112号

余兴才：原告程海林与被告余兴才承揽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证据材料、诉讼须
知、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简转普）、开庭传票、举证通
知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并定于2024年3月18
日14时30分在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状元法庭第一审
判庭依法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并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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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君 2024年1月30日

遗失声明

2024年1月26日，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在《浙江法治报》发布“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假山新村5套物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现将《浙江法治报》发布的原公告中起拍价由0元更

正为1元。
其余内容以原公告为准。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1月30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假山新村5套物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的更正公告

诸暨市岷全建材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魏武）：
何和英诉你单位支付工资劳动争议案[浙诸暨劳人仲

案（2024）169号]，本委已依法受理。何和英要求你单位支
付工资12500元。因无法用其他方法向你单位送达应诉通
知书、开庭通知书等相关法律文书，依照《浙江省劳动人事
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单位公告送
达。限你单位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委领取，逾期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0日内，举
证期限为开庭前，本委决定由仲裁员金晓颖独任审理，胡
王菲任书记员，于2024年4月3日10时00分在本委第一仲
裁庭（诸暨市暨阳街道永昌路12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2楼）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参加仲裁庭审，未按时参
加的，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特此公告。

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4年1月30日

诸暨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公告

浙江昆敖律师事务所经负责人决定解散，决定向登记
机关申请注销，现公告如下：浙江昆敖律师事务所已成立
清算组，请有关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向清算组申
报债权、由清算组负责清偿，逾期不申报的，视为放弃权

利；有关债务人、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清算组清偿债务、交付
财产。清算组联系电话：13506638181；联系人：金冶杰；地
址：浙江省平阳县鳌江镇凌弘花苑A幢二单元904室，邮
编：325401。 浙江昆敖律师事务所 2024年1月30日

浙江昆敖律师事务所注销公告

孔瑜与湖北娅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孔瑜与湖北娅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孔瑜

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依法转让给湖北
娅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孔瑜特公告通知债务人及各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
从公告之日起向湖北娅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湖北娅邦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
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湖北娅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
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
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
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 2023年9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湖北娅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
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特此公告。
湖北娅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联系电话：13852803990
孔瑜联系电话：13816633177

孔瑜 湖北娅邦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1月30日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浙江芬莉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芬莉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芬莉袜业有限公司
浙江芬莉袜业有限公司
合计

借款合同编号
33010120180015949 33010120180016264
33010120180025123 33010120190002220 33010120190012856
---------------------------------------
33010120190004583
33010120180015110 33010120190009445

本金余额

119,965,000.00

24,250,000.00
4,679,000.00
0
191,005,000.00

利息余额

43,630,082.27

10,382,808.59
17,787,939.02
0
71,800,829.88

担保人（保证人、抵押人）
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樱菲化妆品有限公司、浙江宇舶服
饰有限公司、刘卫高、刘文玲、薛金根、吴兰英、骆建勇、刘建英
义乌市时尚袜业有限公司、刘建新、刘卫高、刘文玲
义乌市翔鹤化纤有限公司、陈红兵、陈晓慧、刘卫高、刘文玲
义乌市芬莉针织实业公司

标的债权清单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依法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

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下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中国华融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
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571-87336023、0571-8768951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行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1月30日

附：公告清单 交易基准日：2023年11月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
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法院判决（裁
定）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3年11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
人应支付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的利息按借款合
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计算。

3、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
任。

序号
1
2
3
合计

债务人
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
绍兴龙威纺织贸易有限公司

本金
465,620,878.21
64，034，052.95
6,832,194.89
536,487,126.05

利息
156,603,146.1
7,686,280.81
2,358,032.54
166,647,459.45

担保人
保证人：盾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抵押人：浙江盾安精工集团有限公司
保证人：浙江昌丽家居有限公司、浙江绍兴荣邦家居广场有限公司、尉岳昌、沈美丽 抵押人：绍兴昌丽家私有限公司
保证人：绍兴吉盛祥针纺印染有限公司、绍兴市兴发印花化工有限公司、浙江南泰电子有限公司、绍兴市锦龙织造有限公司、绍兴市龙日盛贸易有限公司、严文龙、王慧娟、王炳法、王秋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五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单户企业债权公开竞价转让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五

洋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单户企业债权进行公开竞价转
让，截至2023年10月16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金额为人民币
7952.80万元，其中债权本金为人民币7952.80万元（利息计
算截至2018年12月2日，之后的利息依据借款合同计算，
若有法院判决则以生效的法院判决书内容为准，涉及破产
的，以管理人认定的金额为准）。 截至基准日2023年10月
16日前，该户债权已回收的权利、权益和利益归中国长城
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有，不转让买受
人。

处置方式：通过淘宝资产处置平台进行公开竞价转
让。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具体情况及竞价规则、竞价参与方
式、日程安排请投资者登录淘宝资产处置平台（https://
zc-paimai.taobao.com）\长城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
com/）或与我分公司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竞买人资格：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
人、组织或自然人，但不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原债务
（担保）企业管理层、原债务人（担保人）及关联企业等利益
相关方、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不属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
员、债务人（担保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管

理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
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不属于影响债务
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属于反恐、反洗钱
黑名单人员；不属于其他依据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或监管
机构的规定不得收购、受让标的债权的主体。

公告有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日起至竞价结束止。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竞价日期为2024年2月6日10时至2024年2月7日10

时止（延时的除外）。起拍价4850万元，保证金1000万元，
增价幅度10万元或其整数倍。

本公告发布有效期限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关处
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

他干扰资产处置活动的举报。
特别提示：若处置公告内容与竞价转让公告内容不一

致的，以竞价转让公告内容为准。以上信息仅供参考，长
城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联系人：朱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167876
联系人：蒋女士 联系电话：0571-87067795 联系地

址：杭州市邮电路23号长城资产大楼5楼
邮政编码：310006
分公司纪检审计部门联系人：石先生
联系电话：0571-8738372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4年1月30日


